关于《静安区城管综合执法规划》的

起草说明

决策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系统谋划和推进“十五五”时期静安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建设，结合静安实际，我局牵头起草了《静安区城管综合执法规划（2026-2030）》（以下简称《规划》）。
    “十四五”时期，静安城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荣获住建部“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优秀集体，但对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我们仍在管执协同、执法监督、普法宣传、数字化转型创新等方面存在提升空间。“十五五”时期是静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培育新质动能、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的关键时期，制定本《规划》旨在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更好地服务于静安的转型发展，为高品质国际城区建设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主要内容
    《规划》整体框架包括前言、发展基础、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
    前言部分阐述了规划编制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和总体定位。
    发展基础系统总结了“十四五”期间静安城管在体制改革、违建治理、队伍建设、精细化执法、数字化转型、形象宣传等六个方面的工作成效，客观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深入研判了“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发展形势。
    总体要求明确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到2030年建成贴心、阳光、平安、绿色、智慧的静安城管综合执法现代化队伍的目标。
    主要任务是《规划》的核心，围绕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五个城管”建设目标，部署了19项具体任务，涵盖了体制机制、队伍建设、专项执法、法制监督、营商服务、科技赋能等各个关键环节。
    保障措施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加强监督指导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确保规划落地实施的具体要求。
上海市静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5年10月28日



